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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平理）內地「雙

非」孕婦湧港問題越趨嚴重，追究根源，

「元兇」正是為外籍傭工爭居港權的公

民黨。

「雙非」孕婦問題源起於

2001年的「莊豐源案」。莊

豐源的父母皆非香港人。當

時為莊豐源打官司的大律師正

是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

席李志喜及公民黨友好郭瑞

熙等人。李志喜在法庭陳辭時

聲稱，即使持雙程證者旅港期間產

子，稚子也會隨父母返原居地生活，認

為政府杞人憂天。終審法院最終判

定，不論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其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都享有

居港權。這是大量「雙非」孕

婦來港產子的緣起。2005年開

始出現「雙非孕婦」來港產

子潮，並對香港社會產生不

少困擾，公民黨的余若薇

和梁家傑依然強調，有關

問題對香港影響不大，並

可減輕香港人口老化的問

題。當時，民主黨議員涂

謹申也辯稱，有關判決結

果不會引起「雙非」孕婦

來港產子潮。然而事實證

明，「雙非」孕婦來港

產子對香港衝擊之巨

大，完全超越香港社會

的承受能力。

圖卸責欺騙市民
明明是種下「雙非」

湧港禍根的始作俑

者，公民黨卻擅長

「賊喊捉賊」，竟企

圖將責任推卸到

「個人遊」身上，並

指責特區政府阻截不

力，以便脫身，但狡辯

之詞，市民眼睛雪亮，自看

得清楚。公民黨從未有反思己

過，反而再幕後策動外傭居港權官

司，製造社會不安，至今仍是懸在

港人頭上的「一把刀」，公民黨欲

想砌詞「甩身」，恐怕沒那麼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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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平理）關於「雙非」孕婦
在港所生子女可否取得居港權的問題，最早可追溯
至《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條文。1990年《基本法》
頒布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仍在討論落實《中英聯
合聲明》的細節，其中有關居留權的協議在1993年
達成。當時兩國的協議是當子女在港出生時，如父
母任何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即可享有居港權。不
過，有關協議屬外交文件一直沒公開，政府在1999
年「吳嘉玲案」中，代表政府的馬道立資深大律師
出示根據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協議編制的有關基本法
居港權小冊子，以證明立法原意。

特區籌委會通過有關規定
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在通過香港《基本法》

的同時，還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和立
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該決定明確，「在1996年
內，全國人大設立特區籌委會，負責籌備成立香港
特區的有關事宜」，有關事宜包括涉及香港特區的永
久性居民資格的認定事宜。籌委會在1996年8月10日
通過了《關於實施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的意
見》，明確提出該條該款第（1）項規定的「在香港
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

在香港期間所生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
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
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基

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
釋》。這是針對港人在內地出生的子女是否有居港權
的解釋，並指明「本解釋所闡明的立法原意以及香
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已體現
在1996年8月10日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會通過的
《關於實施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的意見》中。」
這是對籌委會決議的進一步確認。

終院稱人大解釋無約束力
然而，在2001年7月20日的「莊豐源案」中，本港

終審法院認為人大的有關解釋只是附帶意見，對本
港法庭沒有約束力，並表示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應當
照字義理解，不能按所謂「立法原意」解讀。終審
法院還判定：根據籌委會的意見並經全國人大常委
會釋法確認制定的《入境條例》有關條文抵觸《基
本法》，因而宣告無效廢除。在「莊豐源案」判決翌
日，時任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喬曉陽已公開指
出：「該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有不盡一致
之處。」

內地「雙非」孕婦湧港問題越趨嚴重，
令香港人與內地人在文化上差異之

外，再產生資源分配的爭議和矛盾。追究根
源，內地「雙非」孕婦湧港產子 ，源於2001年7
月公民黨策動的「莊豐源案」，令父母皆非港人
者，只要在香港出生，就可以取得香港永久居留
權。故公民黨是惹起大批內地「雙非」孕婦湧港
的「元兇」。
實際上，香港回歸以來，公民黨多次利用司法

覆核製造「居港權案」。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
玲案」，是回歸後第一個居港權案，終院裁定港

人所有內地子女可享有居港權。代表吳嘉玲一方的
是大狀張健利、郭瑞熙、戴啟思。張健利是公民黨核

心成員，戴啟思和郭瑞熙與公民黨關係友好。

公民黨處心積慮策動「莊豐源案」
為化解吳嘉玲案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移民湧港的嚴重危機，

1999年5月18日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關於香港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
的解釋》，人大在該釋法中還指出：「本解釋所闡明的立法原意以
及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已體現在1996
年8月10日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會通過的《關於實施香港基

本法第24條第2款的意見》中。」籌委會的《意見》提出，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

法定居在香港期間所生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
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
的子女。」

公民黨挑戰全國人大憲制地位
當時，公民黨的一眾大狀竭力反對人大釋

法，發起所謂「黑衣遊行」，演出一幕挑戰全國
人大憲制地位的鬧劇，公民黨大狀叫囂「英國的

法治已死」，攻擊人大釋法「動搖香港百年
來的法治基礎」，「產生災難性後果」。

他們形容人大釋法有如原子彈，指
特首尋求人大釋法是「沒有廉

恥」。到了2001年7月，公民
黨處心積慮地策動了「莊
豐源案」，代表莊豐源
的大律師是現任公民
黨憲制及管治支部
副主席李志喜及
「公民黨友好」郭
瑞熙。
公民黨策動「莊

豐源案」，首先是
挑戰全國人大憲
制地位，對人大

「6．26」釋法進行
所謂「報復」。由此，

「莊豐源案」的判決否
認人大對基本法有關在香

港出生的條文釋過法，認為

人大的解釋只是附帶意見，對本港法庭沒有約束力，並宣告根據籌
委會的意見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確認制定的《入境條例》有關
條文無效。

公民黨分化香港人與內地人
其次，公民黨策動「莊豐源案」，為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潮流

埋下伏筆，其後果是煽動兩地同胞互相仇恨，分化香港人與內地
人。2001年7月20日判決「莊豐源案」後，隨 有關「資訊」的擴
散，中介生意的參與以及來港產子的實惠等因素，「雙非」孕婦湧
港已近失控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數字，由2000年的不足
1,000名，到2010年劇升至超過32,000名，遠遠超出了本港醫療體系
所能負擔的能力，更會對香港未來的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住房交
通等帶來沉重的壓力。內地有將近14億人口，按照內地正常的出生
率，每年將有2,000萬名嬰兒出生。只要其中有百分之一的孕婦來
港產子，就是20萬人，就足以讓香港的醫療體系崩潰。內地「雙非」
孕婦湧港，變成一觸即爆的民怨炸彈，「仇內」之風亦迅速增長。
公民黨策動「莊豐源案」分化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政治圖謀，已浮出
水面。

公民黨將責任歸咎「個人遊」是插贓嫁禍
在「莊豐源案」判決翌日，全國人大法工委發言人已公開指出

「該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有不盡一致之處」。《基本法》的
立法原意之一，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港人福祉。《基本法》有
關居港權條文的立法原意，充分考慮到香港彈丸之地無法容納太多
外來移民，因此對居港權作出限定。中英也就居港權定義討論並達
成共識，有關共識體現於籌委會就《基本法》24條提交的報告中。
為了阻止「莊豐源案」導致「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潮流，近幾年

來，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把可能想到的解決方案都想過了，包括堵
塞方案、收費方案、預約方案、配額方案、暫停批准居留權方案
等，但都未能妥當地解決問題。
吸引大量「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的誘因，是公民黨策動的「莊

豐源案」給予「雙非」嬰兒居港權，而非「個人遊」政策。2003年
中央開放內地居民「個人遊」以來，為香港旅遊業和各行各業帶來
了商機，刺激香港經濟強勁復甦，成為香港經濟持續暢旺的重要動
力。尼爾森的一項調查顯示，80%香港受訪者對於大量內地旅客到
訪香港持正面的態度，認為內地旅客訪港，可帶來大量消費，除帶
動旅遊和飲食業外，亦有助增加本土的就業機會，令香港愈趨繁
榮。這其實不單是港人對「個人遊」的肯定，也包括對大部分內地
遊客本身的肯定。公民黨企圖將該黨引發內地「雙非」孕婦湧港的
責任推卸到「個人遊」政策之上，完全是插贓嫁禍的伎倆。

「雙非」問題應從法律層面予以解決
公民黨聲稱，「『雙非』根源是審批權而非居港權」，是入境管

制的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要求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設法防
止或限制「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公民黨的詭辯乃掩耳盜鈴。因
為即使特區政府以行政手段等設法防止或限制「雙非孕婦」來港
產子，一旦當事人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政府的決定，政府也可能
敗訴。內地雖可堵截，但內地孕婦仍可提早進入香港。「雙非」
的根源是公民黨策動的「莊豐源案」給予「雙非」嬰兒居港權，
而非審批權。許多社會人士和法律專家都認為，「雙非」內地孕
婦湧港產子是法律問題，應從法律層面予以解決。他們建議由終
院主動糾錯或通過人大「釋法」，徹底解決問題。這些意見，值得
高度重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平理）公民黨2001年策動「莊豐源案」，為「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潮埋下伏筆，對本港醫院的婦產科、兒

科、母嬰健康院以至未來的人口政策和社會福利造成嚴重影響，並引發了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矛盾，煽動兩地同胞互相仇恨，造成分

化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惡果。明明公民黨是種下「雙非」湧港禍根的始作俑者，卻賊喊捉賊，竟將責任推卸到2003年

實施的「個人遊」政策之上，並主張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替公民黨的錯誤承擔責任。不少香港各界人士指

出，公民黨引發內地「雙非」孕婦湧港難辭其咎，市民眼睛雪亮，自看得清楚。

公民黨種的禍
「雙非」孕婦湧港

李志喜等人策動「莊豐源案」 終院判決違《基本法》原意

立法原意：父母至少一方需是港人各界倡「釋法」糾錯 徹底解決問題
許多社會人士和法律專家都認為，「雙非」內地孕婦湧港產子是

法律問題，應從法律層面予以解決。他們建議由終院主動糾錯或通
過人大「釋法」，徹底解決問題。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詩：

釋法比依靠收緊審批把

關的行政手段來「修修

補補」更為適合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

釋法令本港出生的「雙非」

子女不能享有居港權

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
解封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就「居留權」條文協議內
容，重申立法原意

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

只有釋法才

能根治問題

法學博士宋小莊：

由終院主動糾過改錯

方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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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喜是莊豐

源的代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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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的判決漠視

立法原意。圖為當年宣判時數十名記者

冒雨到場採訪。 資料圖片

也是


